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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
材院  通 字〔2014〕4号 

 

关于师资博士后留任专职教师的学院管理规定 

为进一步加强师资博士后队伍建设，提升留校任职的师资博士后的质

量和业务水平，按照《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印发<师资博士后出站考核实施

办法>的通知》（校人〔2013〕4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院的管理规定。 

一、考核时间 

师资博士后期满出站前 1个月完成考核。 

二、考核组织 

由本院负责组织考核，学院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协调有关事宜。学院成

立考核小组，考核小组由学院领导和专家等组成，一般为 5人或 7人。考

核小组设秘书 1名。 

三、考核方式 

1. 师资博士后出站报告书面材料应提前一周交考核小组成员审阅； 

2. 师资博士后做工作汇报和未来工作计划报告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； 

3. 考核小组提问或提出建议； 

4. 考核小组形成考核意见。 

四、考核内容及要求 

对师资博士后的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和学术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考

核，并对其是否具备良好的学术发展潜力和专任教师资格做出评估结论。 

师资博士后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者，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 师资博士后在站期间应申请获得不少于 2项科研项目，其中应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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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（青年）基金项目，或相当的重要国家

级项目；相当的重要国家级项目可由校科学研究院和考核小组认

定。 

2. 以第一作者（华东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）在 SCI源期刊上发表至

少 3篇学术论文或至少有 2篇在学校认定的 B类刊物以上的学术

论文。从事军工研究的师资博士后，若做出突出贡献，其论文发

表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

3. 有顶级论文发表或重大突破性发明的师资博士后（华东理工大学

为第一单位），承担项目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

五、考核与选留 

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 4类。 

考核为优秀或合格、且符合师资要求者，由学院启动留校工作程序。 

考核不符合师资要求或基本合格的师资博士后，按普通博士后要求和

程序出站，自主择业。 

在站期间积极参与学院的教学和其它事务工作，对学院发展作出贡

献、并表现出很强能力的人员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14年 6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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